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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化”工作法筑牢网络安全“防火墙”
包头市司法局全面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近年来，包头市司法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加强网络安
全保障体系建设，全面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有力保障了司法行政工作高效安全运行。

制度化压实主体责任。该局成立网络
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实行主要领导负总责、分
管领导具体负责、各部门具体抓落实的网络
安全工作责任制。遵循“谁主管、谁负责、谁
使用、谁担责”基本原则，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全面排查风险漏洞，强化常态网络监管，落实
好重大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事件处置和报告
制度。建立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检查考核制
度，完善健全考核机制，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对
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

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该局每年组织
全体领导干部学习网络安全法，掌握和理解
网络安全法基本内容，提高做好网络安全工

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让网络安全意识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为普及网络安全法律常识、
营造网络安全社会氛围，积极推行“网络安全
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网络安全宣传周
活动，不断提升全社会的网络安全意识。

规范化发布网络信息。该局网络平台
信息实行三级审核制度，常规信息发布前由
工作人员初审，分管领导审核后发布；重大或
特殊信息需填写《包头市司法局信息报送公
开和保密审批表》，并由主要领导审核后发
布。网络平台管理员对上网内容严格审核、
管理，以确保推送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准
确性、及时性，坚决禁止不健康信息上网。

标准化维护联网设备。该局规范日常
监测维护工作，定期对平台操作系统和设备
终端进行安全检查，对重要办公及业务数据
做好信息备份，提高故障应急处置能力。加

强网络安全设备自查，对全局所有计算机、U
盘等网络设备进行常态化清查和风险排除，
充分利用防火墙和入侵检测系统等软硬件设
备，加强网络防护。各部门定期变更用户密
码，杜绝默认口令、弱口令等问题，提高安全
防护要求。严格规范公文传输系统、办公软
件、电子邮件等使用，确保应用程序内的数据
和文件安全。

精准化成立工作小组。为保障网络安
全备案工作的顺利进行，该局成立了以分管
信息化工作的副局长为组长，信息中心工作
人员、各业务部门信息化联络人为成员的网
络安全备案工作小组。统筹协调备案工作中
的各项事务，包括制定工作计划、明确任务分
工、监督工作进展等。

清单化推进信息备案。该局对信息网
络的拓扑结构，局域网、广域网的连接方式，

网络设备（路由器、交换机等）的型号、配置信
息，网络的 IP 地址分配情况进行登记，建立
详细的信息管理清单，实现对网络系统基本
信息的全面掌握。同时，对全局使用的oa系
统、案件管理系统、局机关官方网站等各类信
息系统向有关部门备案，出现网络安全问题
时，能够快速定位与特定信息系统相关的风
险点，持续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包头市司法局通过深入开展“六化”工
作法，有效提高了干部职工“依法上网、依法
用网、依法护网”的安全意识，引导其做到“绿
色上网、文明上网、安全上网”，共建、共享、共
筑网络安全屏障，全力打造“人防、技防、制度
防”于一体的网络安全屏障。 （杨磊）

探索有效途径
治理校园欺凌

土贵乌拉讯“落实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职责，凝聚未成年人预防治理合力，是有效保
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有效途径。”察右前旗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治宇在日前召开的预
防校园欺凌座谈会上表示。

针对校园欺凌问题，乌兰察布市察右前
旗人民检察院晨曦未检团队进行了有效探
索，走出一条可行之路。随着“学生欺凌治理
委员会”在该旗学校的相继建立，守护学生身
心健康，在该旗形成共识，并付诸行动。

“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成员由学校安全
部门负责人、检察院派任法治副校长、派出所民
警、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人员和家长代表共同
组成，通过法治宣传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加强
监督管理和强化心理疏导等方式，增强学生的
法治意识，及时调解学生之间的矛盾摩擦，对于
校园欺凌苗头及时干预，对于学生欺凌行为严
格认定并进行相应的惩戒。 （郭成 高悦）

深化数字化审判
推进高质量发展

鄂尔多斯讯 近日，由鄂尔多斯市康巴什
区人民法院开发的“人民法院绩效大数据平
台V1.0”获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
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这一成
就，标志着康巴什区法院在数字化审判领域
的探索和实践得到了国家级的认可和保护。

“人民法院绩效大数据平台V1.0”以大数
据为核心，精准研判审执业务过程中的关键
节点，拥有强大的分类统计汇总分析能力，将
各项质效数据尽收眼底，为科学管理、精准决
策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今后，康巴什区法院将继续围绕“公正与
效率”工作主线，积极探索智慧法院建设新路
径，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同审执工作不断融合，
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为法院各
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智慧保障。

（康巴什区法院供稿）

以检察之力
促诚信之风

阿勒腾席热讯 连日来，为进一步落实自
治区“六个工程”要求，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提
升司法公信力，以诚信建设助力检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检察
院以司法规范化为抓手，多措并举推进落实。

该院持续强化诚信理念，将诚信建设与检
察业务深度融合，推动检察人员将“以诚信为
荣、以失信为耻”的行为准则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该院持续推进阳光司法，依法严厉打击各
类违法行为，尤其是重点打击破坏市场秩序的
经济犯罪，维护社会诚信环境，助推经济稳健前
行。该院持续开展诚信教育，充分利用数字媒
介开展形式多样的诚信主题教育活动，促进民
众提升诚信素养，营造知法守信的社会氛围。

下一步，伊金霍洛旗检察院将持续深化
诚信体系建设，不断探索创新，以更优更实的
举措持续提升检察公信力。 （王媛媛）

包头讯 近日，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
法 院 开 庭 审 理 了 一 起 特 殊 的 盗 窃 案
件。被告人徐某系聋哑人，2024 年 3 月，
其 在 昆 区 两 家 服 装 店 盗 窃 羽 绒 服 后 低
价出售给他人，所得赃款全部用于日常
花销。

为依法保障被告人行使辩护等诉讼
权利，消除诉讼障碍，昆区法院依法为被
告人指定了辩护律师，同时聘请包头市特
殊教育学校专业手语老师为庭审提供同
步翻译。

庭审中，被告人表示希望法庭联系
其家属赔偿被害人损失。庭审结束后，承

办法官找到被告人亲属，表明被告人的真
实意思，其家属表示愿意同被害人和解。
承办法官在充分尊重双方意愿的前提下，
本着以保护被害人利益为出发点，组织被
告人亲属与被害人进行和解，被告人亲属
当庭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被害人出具了谅
解书。

在今后的工作中，昆区法院将不断
践行司法为民情怀，不断优化诉讼服务水
平，努力为特殊群体当事人提供公正、高
效、便捷的司法服务，实现案件审理政治
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昆都仑区法院供稿）

普法宣传有趣有料
提升孩子安全意识

百灵庙讯 近日，包头市达茂旗人民检察
院“哈乐米吉”未检工作室以达茂旗第一民族
幼儿园第九届幼儿那达慕为契机，走进充满
童趣的儿童那达慕，为孩子们开展了一场法
治宣传教育活动。

“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人给你糖果和
礼物，你应该怎么办呢？”“放学有陌生人来接
你怎么办呀？”检察人员通过简单易懂的语言
和精彩有趣的互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提
升了孩子们的自我保护和安全防范意识，同
时也在孩子们心中悄然播下法治的种子。

本次活动，检察人员重点围绕家庭教育
的重要性，鼓励家长多与孩子交流，多了解孩
子的想法和需求，及时发现孩子在成长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并给予了积极的引导和帮助。

下一步，达茂旗检察院“哈乐米吉”未检
工作室将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
凝聚多方合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和谐
的成长环境。 （张众）

合力调解土地纠纷
彰显司法为民宗旨

隆兴昌讯 近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人民
法院胜丰法庭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租赁费纠纷
案件。承办法官深入村社，实地了解案情，在

“小三长”（法庭庭长、派出所所长、司法所所
长）和乡镇政府、村社的全力协作下，共同化
解了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纠纷，让群众感受到
了法律的温度。

被告承包原告土地，用于种植葵花。今
年因自然灾害导致葵花大面积坏死，致使被
告无法给付原告土地租赁费，被告心灰意冷，
放任坏死的葵花烂在地里，也影响了来年土
地的使用。原告要求被告及时处理土地上的
农作物，将土地恢复原状，并给付土地承包
费。

调解过程中，双方情绪激动，“小三长”
分头行动进行调解，双方情绪逐渐缓和下来，
被告认识到自身错误，承诺会整理土地，并分
期支付原告土地租赁费。原告也本着互谅互
让的原则，适当退步。至此，该起纠纷得以圆
满解决。

下一步，胜丰法庭将继续秉持司法为民的
宗旨，不断创新调解方式，努力为农民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推动乡村和谐稳定、
繁荣发展。 （五原县法院供稿）

保障特殊被告人权益 实现审理“三效”统一

科布尔讯 近日，乌兰察布市察右中
旗人民法院在执行一起案件过程中，采用
人性化的执行方式，引导被执行人主动履
行了还款义务，取得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双赢。

李某与柴某某物权保护纠纷一案进
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多次督促被执行
人履行还款义务，被执行人柴某某不以为
然，对履行义务持抗拒态度。执行干警找
到柴某某后，了解其身患脑梗、行动困难

的现实后，秉承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给其
做思想工作，经过耐心释法明理，柴某某
表示愿意用公积金偿还欠款，执行干警主
动送柴某某前往公积金中心办理提取手
续，又把其送回家，柴某某紧紧拉着执行
干警的手连声感谢。

民有所盼，“执”有所为。察右中旗
法院将坚持“如我在执”理念，认真倾听群
众呼声、了解群众诉求，全力兑现胜诉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贾国华）

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 被执行人履行还款义务

看法治走进包头

鄂尔多斯市中院开展打击侵权假冒审判业务专题培训

鄂尔多斯讯 为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提升打击侵权假冒行为的法律实践
能力和审判业务水平，近日，鄂尔多斯市中
级人民法院开展了打击侵权假冒审判业务
专题培训。本次培训邀请内蒙古工业大学
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吴凡文教授授课。

吴凡文在授课中详细对比了刑法修正
案（十一）修订前后的法律规定，展示了我国

法律体系在面对挑战时的灵活性和适应
性。随后，吴凡文结合案例对假冒注册商标
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的相关法条
进行了深入解读，详细阐述了两种犯罪的构
成要件和法律责任。

会后，参训人员表示，通过此次培训，对
知识产权犯罪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和
理解，通过案例释法，深刻体会到了法律在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保障知识产权所有人
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此次专题培训是对质量强国和质量强区
建设纲要的贯彻落实，是对法官业务的一次全
面提升。下一步，鄂尔多斯市中院将继续强化
学习成果转化，加强各单位交流协作，在打击
侵权假冒审判业务领域取得更优质的工作实
效。 （鄂尔多斯市中院供稿）


